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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項目 1 ⎯⎯  FCR(2007-08)7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07年 4月 25日所提出的建議  
 
 主席把這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這項建議。  
 
 
項目 2 ⎯⎯  FCR(2007-08)8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07年 4月 18日所提出的建議  
 
2. 主席把這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這項建議。  
 
 
項目 3 ⎯⎯  FCR(2007-08)9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08 ⎯⎯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民航處  

 新分目 "更換航空交通管制系統 " 
 
3. 主席告知委員，當局已於 2007年 2月 26日的經濟事務
委員會特別會議席上就這項建議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4. 經濟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議員表示，事務委員會

原則上支持更換航空交通管制 (下稱 "空管 ")系統的建
議，以應付隨航空交通量的預期增長而上升的空管服

務需求，並要求政府當局備悉以下意見  ⎯⎯  
 

(a) 有需要確保新空管系統會使用最先進的科技，
以保持香港作為國際及區內航空樞紐的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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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當局在設計新空管系統時，應為系統的提升及

改良預留更多空間，這樣便無須在 10至 15年後
更換系統；及  

 
(c) 除了更換空管系統外，亦應與有關的民航當局

合作，以改善珠江三角洲 (下稱 "珠三角 ")地區的
空域管理。  

 
5. 郭家麒議員並不反對這項建議，但他關注當局低估

了航空交通量的增長，以致在 1998年投入運作的現有空
管系統在 10年的服務期內要更換。他詢問新的空管系統
可否應付機場管理局 (下稱 "機管局 ")預測到了 2025年的
飛機升降量。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 (經濟發展 )(下
稱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 ")解釋，珠三角地區航空
交通量的增長幅度，遠高於當局原先計劃興建香港國際

機場 (下稱 "香港機場 ")時預測的數字。為了保持香港作為
國際及區內航空樞紐的競爭力，本港有需要提升其空管

系統，以確保民航處能因應航空交通量的增長持續提供

高效迅捷的空管服務。新的空管系統需要應付預測在

2025年達 49萬架次的飛機升降量，即平均每日約 1 340架
次，以及應付珠三角地區空域擠塞帶來的挑戰。經濟發

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表示，鑒於新空管系統需要較長的

時間計劃，並且預計於 2012年驗收，那時現有系統已運
作差不多 15年，其使用年期亦即將屆滿。民航處處長補
充，在香港機場於 1998年正式啟用前，現時的空管系統
已提早於 1996年投入運作，讓民航處有足夠時間培訓員
工，確保能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務。當局甚至在更早的時

間 (即 1992／ 93年 )已開始計劃現有空管系統，並選用了當
時最先進的系統。在 1992年至新系統於 2012年啟用期
間，新的空管系統無論在處理量、複雜程度及功能上均

會有顯著的提升。此外，如不更換現有的空管系統，該

系統會逐漸落後於鄰近地區其他空管部門的系統，並會

限制了本港空管系統與其他地區空管系統互通的能力。  
 
6. 鑒於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郭家麒議員關注到擬議空

管系統在 2012年投入運作時可能已變得過時。王國興議
員提出類似的看法，他詢問新的空管系統能否達到國際

空管標準，以致不會落後於其他鄰近城市。民航處處長

表示，民航處曾就其他國家／城市 (包括澳洲、歐洲國家
及廣州 )空管系統進行技術研究。由於香港將會採用的系
統技術先進，並與全球採用的最先進系統看齊，以確保

能與鄰近城市的其他空管系統互通及兼容，因此，新系

統在 2012年啟用時會較其他系統落後的情況不大可能出
現。如果撥款獲批，民航處會就新的空管系統擬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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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規格。新空管系統計劃的首份招標文件預期可於

2008年年初備妥。  
 
7. 王 國 興 議 員 進 一 步 詢 問 ， 新 空 管 系 統 能 否 應 付

第三條跑道啟用後對空管服務的新增需求。民航處處長

解釋，將會採購的新空管系統的處理量能達到現有系統

的兩倍，並能夠應付機管局預測到了 2025年的飛機升降
量，以及隨第三條跑道可能啟用而增加的需求。關於

王議員就新空管系統能否偵測風切變的提問，民航處處

長回應時表示，風切變警報系統由香港天文台 (下稱 "天文
台 ")安裝及運作，並會向航空交通管制人員及飛機師發放
有關風切變的消息。民航處會確保新的空管系統與現有

風切變警報系統互相兼容。鑒於風的變化對航空交通管

制十分重要，王國興議員認為新的空管系統必需具備偵

測風切變的能力，而不是依賴天文台提供消息。經濟發

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解釋，使用新空管系統可大大改善

空管服務，尤其是空對地數據通訊方面。透過數據鏈路，

航空交通管制人員及飛機師均可知悉天氣情況的最新轉

變。  
 
8. 鑒於新空管系統的系統安裝及驗收費用高昂，郭家

麒議員詢問可否把有關費用與其他同類裝置的費用作一

比 較 。 民 航 處 總 電 子 工 程 師 ( 工 程 ) 解 釋 ， 為 數
3億 5,200萬元的安裝及驗收費用佔新空管系統的非經常
開支總額約 25%，當中包括有關系統交付、安裝、測試，
以及 17個新組件系統的運作及技術培訓的開支。這些費
用與安裝及驗收須進行詳細測試及大量培訓，兼且十分

複雜的同類設備相若。  
 
9. 何鍾泰議員表示，如不更換現有的空管系統，香港

便會落後於鄰近地區的空管部門。雖然他支持更換系統

的建議，但他強調當局應致力確保不會再次出現與香港

機場於 1998年 7月啟用有關的運作及技術問題，並會就新
空管系統的運作向職員提供妥善的培訓。他亦詢問

2025年的預測飛機升降量。  
 
10. 民航處處長回應時表示，當局已從香港機場由啟德
遷往赤角的事件中汲取不少教訓，並會小心確保現時

的空管系統會順暢地轉移到新空管系統。當局會預留

20個月的時間進行安裝、測試及培訓有關職員，同時會
培訓本地工程師，負責監督新系統的維修保養工程。民

航處總電子工程師 (工程 )補充，新系統的要求及兼容性會
載列於招標規格內。供應商需提供有關空管系統的軟件

和硬件的保養資料。在保養及技術人員的努力下，加上

定期的檢討，民航處才能夠提供穩定及隨時可使用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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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系統。何鍾泰議員讚揚民航處提供可靠及有效的空管

服務，並詢問合約中會否訂明需轉移保養維修空管系統

的專業知識，以確保能在這方面培訓足夠的本地職員。

民航處總電子工程師 (工程 )表示，位於赤角的香港機場
於 1998年啟用時，民航處曾派遺職員接受海外供應商的
技術及運作培訓，以及就採購的主要系統進行測試及人

機界面評估。新空管系統的採購須符合世界貿易組織《政

府採購協定》，而招標規格會載列有關透過本地／海外

培訓轉移有關空管系統的運作及保養的專業知識的規

定。  
 

 
 
 
 
 
 
 
 
政府當局  

11. 主席察悉，澳門機場十分依賴民航處提供的空管服
務，以致在香港空管服務中佔很高的用量。他詢問澳門政

府就此支付的費用。民航處處長表示，在澳門機場升降的

航班需就使用民航處提供的空管服務繳付費用。對於在香

港機場升降及飛越香港飛行情報區的航班，民航處會就提

供的空管服務釐定不同的收費水平，後者一般涉及其目的

地和出發地是澳門及深圳等地而並非香港機場的航班。應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承諾會提供資料，列明澳門機場就使

用民航處提供的空管服務所支付的費用。  
 
興建民航處新總部  
 
12. 郭家麒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在機場島興建民航處
新總部及空管中心，以容納新空管系統和民航處各分

部，他詢問需要興建新總部的理據及現時的總部在被取

代後的用途。民航處處長表示，現時民航處的 700名人員
大部分 (超過 60%)負責航空交通管理，並分別在 4個不同
地點工作。其中 3個地點位於機場島，一個位於金鐘的中
區政府合署。為了集中運作及管理，並提高航空交通管

理工作的效率，政府當局建議在機場島興建民航處新總

部及空管中心，以容納新空管系統和民航處各分部。王

國興議員表示支持在機場島興建民航處新總部，因為這

樣有助集中運作，並能更有效地調配資源。  
 
13. 劉秀成議員詢問，本地的建築專業人士可否參與民
航處新總部的設計，如果可以，當局會否考慮舉辦公開

設計比賽。民航處處長表示，民航處新總部佔地 3萬平方
米，其中約三分之二的空間會用作提供空管服務。民航

處新總部的設計及建造費用約為 16億元，較其他規模相
若的工程項目為高，因為提供空管服務對保安、防火、

溫度及空氣流通的控制各方面均有嚴格的要求。民航處

歡迎建築專業人士參與這項工程項目的設計和建造。經

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補充，當局可能沒有足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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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公開設計比賽。此外，建築署亦會在民航處新總部

的設計及建造方面提供協助。  
 
14. 劉秀成議員進一步詢問當局會否考慮在新總部使用
再生能源。民航處處長回覆時表示當局會予以考慮，但

強調有必要確保空管系統的電力供應穩定，不用承受電

力供應中斷的風險。  
 
飛機噪音  
 
15. 陳偉業議員表示，他會反對這項建議，因為飛機升
降量會隨使用新空管系統而增加，令飛機噪音問題惡

化，這個問題已嚴重影響到荃灣、深井、青龍頭、青衣

及東涌的居民，尤其是在晚上，部分貨機發出的噪音超

過 80分貝。雖然他已向民航處提出此事，但除了輕微修
改飛機航道外，該處沒有採取行動以紓解這個問題。民

航處處長亦沒有提供資料，說明香港機場訂明的飛機噪

音預測水平 25度等量線標準 (下稱 "25度等量線標準 ")所
容許的飛機升降量。在更換空管系統後，航空交通量會

因此增加，在飛機航道下的受影響居民無可避免地要忍

受更大的滋擾。他感到失望的是，政府當局的文件只

眼於航空交通量增加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而忽略了受影

響的居民將會承受的飛機噪音水平。  
 
16.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瞭解委員對飛機噪音問
題的關注，並表示當局需要在這問題與航空業界對香港

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之間作出權衡。當局在規劃及設計香

港機場時已很小心，並為保護市民免受過量飛機噪音所

影響而制訂嚴格的 25度等量線標準。此外，民航處已採
取措施，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減低飛機噪音對受

影響市民的影響。民航處處長表示，當局最初規劃香港

機場時，已評估過機場全面投入運作時飛機噪音所造成

的影響。有關晚上的噪音影響，根據評估所得，就發出

的噪音所造成的影響而言，一架在晚上運作的飛機是一

架在日間運作的飛機的 16倍。該項評估顯示噪音造成的
影響符合 25度等量線標準，而香港機場一直在其容許上
限下運作。香港機場在 1998年啟用後，民航處已採取積
極的措施，以減低與飛機噪音有關的滋擾。值得注意的

是，當局在 2006年接獲的投訴為 446宗，在 2007年首 4個
月接獲的投訴則只有 90宗。  
 
17. 不過，陳偉業議員指出，在八十年代進行的噪音影
響評估研究有謬誤，並低估了香港機場飛機升降量的噪

音水平。隨着夜間升降的貨機數量增加，噪音問題已經

惡化。他認為政府當局有需要就香港機場規定的 25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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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線標準所容許的飛機升降數目提供資料，才可批准這

項撥款建議，以確保這個噪音限制獲得遵守。民航處處

長表示，香港機場全面運作時，每年的總載貨量最高可

達 900萬噸，可處理的總載客人次最多為 8 900萬。然而，
香港機場的運作仍未達到上述水平，其最高載貨量每年

約為 350萬噸，最高載客人次為 4 500萬。因此，香港機場
不大可能超逾所訂明的 25度等量線標準。他補充，當局
難以提供根據 25度等量線標準所容許的飛機升降數目，
因為噪音水平會因航機的種類和飛機航道不同而有異。

此外，飛機航道在第三條機場跑道啟用後需作出哪些更

改仍有待評估。機管局將會就第三條機場跑道的運作進

行技術研究，而相關事項 (例如對環境的影響 )必定會納入
考慮之列。  
 
18. 劉秀成議員同意陳偉業議員的意見，認為應把噪音
影響視為持續發展的一部分來考慮。鑒於現時的飛機越

來越大，他詢問這個趨勢會對噪音問題的嚴重程度造成

哪些影響。民航處處長回覆，現時的飛機 (例如空中巴士
380)的設計可提供較大的運載量。不過，運載量較大不
一定意味噪音更大，因為所有飛機的新設計必須通過噪

音測試及合格審定，確保符合所訂明的標準。自 2000年
起，當局已按照國際上的做法，對那些在香港運作的飛

機採用更嚴格的標準。此外，當局亦已在不同的飛行階

段採取噪音緩解措施，以便進一步減少噪音的影響。隨

着飛機科技的進步，噪音標準可望進一步收緊，以減少

飛機噪音。  
 
19. 何鍾泰議員表示，隨着飛機科技的進步，飛機引擎
減少噪音的能力已有改善。他希望航空業界會在減少噪

音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因為他不願意看見香港作為國

際及區內航空樞紐的競爭力被飛機噪音損害。  
 
20. 主席把 FCR(2007-08)9付諸表決。29位委員贊成此項
建議、 1位委員反對。個別委員的投票結果如下：  
 
贊成的委員：  
田北俊議員  何鍾泰議員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  
單仲偕議員  曾鈺成議員  
楊孝華議員  楊森議員  
劉江華議員  劉健儀議員  
譚耀宗議員  石禮謙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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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  張宇人議員  
余若薇議員  方剛議員  
王國興議員  李國英議員  
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  黃定光議員  
劉秀成議員   
(29位委員 )  
 
反對的委員：  
陳偉業議員   
(1位委員 )  
 
21. 委員會批准這項建議。  
 
22. 會議於下午 3時 5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7年 7月 26日  


